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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讯 因为婚姻纠纷， 女子周某为报复

前夫刘某竟深夜划车以泄私愤， 又累及邻居丁

某爱车。 近日，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

案并作出一审判决， 周某因犯故意毁坏财物

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缓刑 1年。

据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 年 4 月 5

日深夜， 被告人周某为报复其前夫泄愤， 至刘

某居住的小区内， 划损误认为是刘某车辆的丁

某小轿车， 后又划损刘某车辆。 经鉴定， 两车

损坏部分价格共计 1 万元。 5 月 28 日， 被告

人周某被抓获到案后供述以上事实， 并通过家

属赔偿被害人， 取得谅解。

公诉机关认定， 周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

造成物损 1万余元， 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周某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

事实、 证据、 罪名及量刑建议均无异议。

法院审理后认为， 周某故意毁坏他人财

物， 造成物损共计 1万余元， 数额较大， 周某

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 应予处罚。 周

某有坦白情节， 法院依法予以从轻处罚； 周某

家属代为赔偿损失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法院酌

情从轻处罚。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在酒店消费时， 很多人都习惯把

银行卡交给服务员， 让服务员到前台帮忙刷

卡， 对方再拿着移动刷卡终端过来， 输入支

付密码。 密码掌握在自己手中， 就不用担心

卡内资金安全了吗？ 然而这种做法却有着很

大的隐忧。 近日， 长宁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

一起窃取信用卡信息罪案件。 一女子以假名

到饭店应聘服务员， 然而应聘是假， 借工作

之机盗取顾客信用卡信息是真。 法院以窃取

信用卡信息罪， 判处该女子有期徒刑 1 年，

并处罚金 1 万元。

近日， 上海一酒楼一个叫“黄冠科” 的女

服务员在工作中利用为顾客奚某某刷卡结账之

机， 使用磁条卡侧录器窃取顾客信用卡信息资

料， 被当场抓获。 随后民警从其丢弃的刷卡器

中提出 2张银行卡信息， 具有全部涉密功能。

据查， “黄冠科” 实为谢某， 她以假名

来酒楼应聘服务员， 意在顾客手中的银行卡

信息。

被告人谢某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对上述事

实亦无异议， 且有多种证据证实， 足以认定。

法院认为， 被告人谢某窃取他人信用卡信

息资料， 数量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窃取信用卡

信息罪。 公诉机关的指控， 基本事实清楚， 定

性正确。 被告人谢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

行， 依法应予从轻处罚。

网约车司机冲撞民警现场还原
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获刑3年

口碑人传颂， 服务齐称赞
工行上海桂平路支行上门服务高龄老人

近日， 工商银行上海桂平路支行为高

龄老人提供贴心上门服务， 急人之所急，

需人之所需， 弘扬敬老爱老的社会正气，

切实打造 “有温度” 的银行。 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 该高龄老人是听闻桂林路支行的

优质服务后慕名来寻求帮助， 网点热情、

亲切的服务受到老人及其家属等众人的一

致赞扬。

当时， 一位中年男性客户匆匆来到桂

平路支行咨询求助， 称自己岳母在工行开

立的敬老卡遗失了， 里面还有补贴三千余

元， 但老人已89岁高龄， 虽有意识但瘫痪

在床没法自己来网点。 网点负责人了解情

况后， 本着 “不推诿， 不拒绝， 特事特

办 ” 的服务原则， 提出可以上门核实情

况。

网点第一时间与上级专业部门沟通确

认后， 两位工作人员上门为老人办理了敬

老卡的核实挂失。 在核实过程中， 老人道

出自己与家人是从周围邻居口中听闻桂平

路支行的员工为人热忱、 服务热情， 便慕

名前来求助。 业务办理结束后老人和其家

人对网点的贴心服务表达了由衷的感谢。

桂林路支行虽身处漕河泾园区内， 但

优质服务有口皆碑， 获得不少客户认可选

择这个僻静的网点办理业务。 不只是一家

网点， 工行始终秉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 各网点不断优化客户服务， 致力于

使业务过程合理化、 人性化， 让客户感到

温暖、 便捷， 提供 “有温度” 的金融服

务， 真正让客户感受到工商银行是您身边

的银行、 可信赖的银行。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去年 9月 4日， 一名网约车司机驾车

冲撞警车、 民警及环卫工人事件， 曾引发

较大关注。 近日当事人李某在黄浦区人民

法院出庭受审。 面对指控， 李某辩称事件

起因是“自感遭到民警粗暴对待”， 自己

并无危害社会公众的主观犯意。 但法院经

审理后认为， 李某在主观上对危害后果的

发生显然持放任态度， 最终李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

不法司机被喷辣椒水

据公诉机关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8 年 9 月 4 日 9 时许， 被告人李某因

在四川中路近汉口路附近违法停车， 被民

警当场记分、 罚款并依法扣留驾驶证。 李

某心生不满， 欲拿回驾驶证而抗拒执法，

结果被民警喷辣椒水并安置到处警车内。

随后， 民警张某发现李某非法载客运

营， 欲将李某移送本市交通委员会执法总

队处理。 李某听闻后， 突然擅自离开处警

车， 跑到他本人停靠待处的黑色荣威牌车

上迅速发动车辆。 李某驾车欲对张某进行

撞击时， 左侧车头却将在现场作业的环卫

工人李某某撞倒在地； 后李某倒车调整方

向时， 又差点撞到在车后的民警王某， 王

某顺势避开撞击。

接着， 李某驾车跟随张某的跑动方向

进行调整， 在转向驾车前进时， 碰撞到欲

将自己截停的民警沈某， 并追撞张某至近

护栏处； 后因张某躲避， 李某再次倒车回

到主马路， 第三次调整方向后， 向逃至其

车辆右前方处警警车处的张某撞追， 最终

因撞到处警警车与人行道隔离栏后熄火。

后民警王某等人将李某控制并依法传唤。

经上海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司法鉴

定： 民警王某、 环卫工人李某某， 均已构

成轻微伤。 又经黄浦区发改委鉴定： 被撞

警车毁坏损失人民币 7418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

触犯刑法， 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李某辩称， 他在接受违章停车处理时

并无抗拒执法的行为， 只是想“帮助民

警”， 民警却因误会向自己喷射辣椒水。

于是， 他自感遭到民警的粗暴对待， 欲驾

车逃离现场， 却不慎撞倒环卫工人， 并产

生驾车撞击民警张某的想法。 在第三次调整

方向后， 自己被民警沈某用警棍击打， 导致

车辆失控而撞向处警警车。 因此自己的行为

不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而李某的辩护人认为， 被告人李某因不

满民警欲将其移送交通执法总队处理而驾车

逃离的行为，属妨害公务，不构成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 理由是李某并无危害社会

公众的主观犯意。 而他撞倒环卫工人也只是

出于不慎，无进一步加害的行为；被告人也未

造成第三方人员伤亡或其他重大损失。此外，

李某具有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是执勤民警在

处理被告人交通违法等过程中， 存在不当言

行，导致被告人情绪失控而发生犯罪行为；二

是李某已表示悔罪并愿意赔礼道歉和赔偿损

失，因此建议对被告人李某从轻、减轻处罚。

行为危及不特定多数人

法院对控辩双方争议的主要焦点， 即对

被告人李某行为的性质作出评判。 首先， 被

告人李某在城市公共道路上驾车追撞他人，

是一种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 城市

公共道路是一种开放性的公共场所， 影响公

共安全的不确定因素远高于其他环境， 因此

对机动车驾驶员有安全行车的特殊要求。 在

城市公共道路上任意驾车冲撞， 完全有可能

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健康或者造成重

大公私财产损失。 在本案中， 这种危险已不

仅仅是一种高度可能性， 而且已经发生了伤

及不特定人的现实危害， 应当认定为危险方

法。 其次， 被告人李某的主观方面是故意。

李某欲驾车对民警张某行凶的行为固然出于

直接故意， 而他在驾车过程中撞倒环卫工人

李某某，并且在肇事后完全不顾后果，继续实

施驾车撞人行为，又导致民警王某、沈某不同

程度受伤，公安警车和交通护栏被损坏，主观

上对危害后果的发生显然持放任态度。因此，

对其行为， 应当定性为一种以足以危害公共

安全的危险方法实施的妨害公务的行为， 应

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法院认为， 被告人李某故意以驾车撞人

的危险方法， 实施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

为， 尚未造成严重后果，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依法应予处罚。 公

诉机关指控罪名成立， 应予支持。 被告人李

某到案后， 能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 依法

可予以从轻处罚。 公诉意见及辩护意见的合

理部分， 法院均予以采纳。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1 月 28 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案，

并当庭组织调解， 变更了孩子的抚养关系。

2017 年 11月， 张某和外地来沪工作的彭

某未婚生育一子。 后张某迫于家庭压力向女方

提出分手， 考虑到上海教育、 医疗资源比较

好， 孩子由张某抚养。 可是随后张某却两度将

尚未满周岁的小孩丢弃在某小区门口。

2018 年 5 月，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

张某以遗弃罪提起公诉， 张某被判处有期徒

10个月。

2019 年 1 月， 彭某向法院提起变更抚养

关系的民事诉讼。 宝山检察院也决定支持原告

起诉， 并向法院发送了支持起诉书。 这是宝山

法院 2019 年受理的首例由检察院支持起诉变

更抚养关系的案件。 庭审前， 承办法官与双方

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并当庭组织调解， 小孩即

日起由彭某进行抚养， 随彭某共同生活。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牛贝

本报讯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

（以下称公益诉讼起诉人） 诉被告上海某

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化工公司）、 被

告钱某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 据了

解， 本案是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确立后， 上

海法院受理的首起由检察机关单独提起的

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被告化工公司和钱某

被判赔偿因非法填埋含有化工残渣的工业

废铁桶所产生的实际损失费用和生态环境

修复费， 共计 712万余元。

据公益诉讼起诉人诉称， 2008 年 3

月， 被告化工公司和钱某在本市郊区一场

地开展经营活动时， 实施了违法填埋工业

化工废铁桶的行为。 环保部门接举报后进

行了勘察和应急处置。 由于两被告的行为

对土壤及地下水造成环境污染损害， 公益

诉讼起诉人请求判令两被告， 连带赔偿污

染场地应急处置费等实际损失费用 304 万

余元及后续场地修复费 407万余元。

在庭审中， 被告化工公司承认污染事

实存在， 对造成环境污染应负责任， 但辩

称涉案场地污染并非全部由其造成， 不应

由其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钱某某辩称与化工

公司没有共同实施填埋行为， 仅受雇按照指

示实施了帮助联系挖掘机的行为， 不应承担

连带责任。

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上海三中院依法通

知鉴定人出庭作证。 鉴定意见表明， 现场填

埋的污染物与挖机积液中的污染物存在高度

同源性， 可证明非法填埋工业废铁桶的行为

与现场土壤、 地下水污染具有因果关系。 同

时明确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损失费用， 提供

了需要委托专业的有资质机构进行修复的专

业结论。

上海三中院认为， 经评估鉴定， 涉案场

地的土壤及地下水因被告化工公司和钱某实

施的非法填埋行为遭受污染， 该损害结果与

两被告的行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根据查明的事实， 本案污染环境行为是由被

告化工公司员工与被告钱某， 共同实施完

成， 故应由两被告就环境损害后果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 本案赔偿金额包括， 因环境污染

行为而产生的实际损失费用及后续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 均于法有据。 考虑到环境修复的

紧迫性及专业性， 应依法判决两被告就已实

际发生的损失费用， 及后续生态环境修复费

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非法填埋含有化工残渣工业废铁桶
两被告被罚 700余万

父亲头脑发热两度遗弃亲生儿子
宝山法院调解变更抚养关系

服务员“卧底”酒店窃取顾客信息
被判有期徒刑 1年并处罚金 1万元

一朝离异成怨偶 发泄私愤又惹祸
女子深夜划车报复前夫被判刑 8个月


